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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板橋埔墘 4-7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事業計畫公聽會會議紀錄 

一、會議時間：114年 3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新北市選舉委員會禮堂(中和區光環路二段 21號 3樓) 

三、主持人：魏專門委員念銘                                紀錄：吳佳叡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略) 

五、說明事項： 

魏專門委員念銘： 

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蒐集各位的意見，市府地政局、城鄉

發展局、經濟發展局、稅捐稽徵處及地政事務所等單位皆有列席，

將逐一回應大家的問題，並納入會議紀錄，提供後續各級審議委

員參考。若有個案問題，可至會場兩側的諮詢處洽詢，工作人員

將竭誠為您說明。感謝今日土地所有權人踴躍參與，展現對自身

權益的關心，也歡迎大家積極提問。另介紹到場貴賓，包括黃淑

君議員、林國春議員服務處劉秘書、石一佑議員服務處龔助理，

感謝在地民意代表的支持與監督。本案若順利開發，也期盼未來

能獲得大家持續支持。 

六、簡報事項： 

本次公聽會是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前，應舉行 2 場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且最近一次公聽會之舉行應距申請徵收 3 年內。本案都

市計畫業於 107年 8月 15日舉辦公開說明會，距今已超過 3年，

依規定再舉辦公聽會。 

本次會議係說明興辦事業計畫概況及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

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相關會議簡報資料及錄影檔已分別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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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墘 4-7 區區段徵收開發案網站（https://www.puchien4-7.com.tw/）

【下載專區】及【直播專區/影片分享】。 

七、陳述意見及回覆： 

編

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1 黃淑君議員： 

1、 本案開發已等待多

時，但還是希望能為

在地居民爭取提高抵

價地比例。 

2、 公設開發成本應審

慎，墊加的成本都是

人民買單。本案社會

福利設施用地興建大

樓費用是否會納入區

段徵收開發成本？ 

1、 有關區段徵收之補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及第 39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

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經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得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地

價補償(即抵價地)。次有關抵價地比例，依據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應考量地區

特性、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公共設施用地

比例、土地使用強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

及實際發展狀況等因素後訂定合理比例。依本

案目前綜合評估，抵價地比例訂於 41%足供

抵付土地所有權人原應領地價補償費，同時足

夠支撐本案開發可行性，實際比例後續將依程

序提報內政部核准後始能確定。 

2、 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按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

則第 51 條規定，指徵收土地之現金補償地

價、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及第 31條至第 34條

規定之補償費及遷移費、同條例第 11 條規定

之協議價購地價、公有土地以作價方式提供使

用之地價款、公共設施費用、公共設施管理維

護費、土地整理費用及貸款利息之總額。 

因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大樓興建成本非屬上述各

款費用，故不會納入區段徵收開發成本。 

2 徐明偉先生： 

1、 本計劃於 106 年至今

已經 8 年，本說明會

預計再 2 年完成，如

還是沒有在 10 年內執

行完成，有何應變措

施？ 

1、 本案前於 108年將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報請內

政部審議，惟審議期間因部分地主屢次陳情反

對區段徵收，市府為免民眾誤解、減少抗爭，

先予調整開發時序。 

至 111年 9月間，部分地主向市府表達願意參

與區段徵收，經函詢內政部表示，本案倘欲重

新報核，市府應將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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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設面積佔 59%，應

該將公設規劃成有絕

對特色，及活化社會

用地之規劃，讓原居

民生活品質更好。 

3、 本計畫更應以地域性

整合環境週遭設施或

計畫一起整體檢討，

讓居民有感，實際發

揮徵收 59%的意義。 

4、 公園特色化。 

及達成共識情形之相關資料併報部核定。本案

復於 112年召開全區地主協調會及發放區段徵

收意願調查問卷，已獲約 74%土地面積之地

主同意，故倘後續審議期間土地所有權人多贊

同本案開發，將可促使本案審議順暢及加速展

辦，初估最快可於 3年內完成內政部核定、區

段徵收公告、工程施工、領回土地等作業。 

2、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道路、綠地及社

會福利設施用地，佔全區面積比約為

49.74%，預計配回土地所有權人之抵價地比

例為 41%，至區段徵收後配餘之土地，將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1像第 5款規定，得

予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以償還開發成

本。 

3、 本案依據都市計畫內容規劃東側基地有公二、

公三公園及綠地用地，其中公二及公三公園將

配合南側中和華中橋區段徵收案已開闢之公園

用地作整體規劃設計，市府會要求設計單位一

併考量並融合南側已開闢公園意象與設計理

念，通行道路二區亦會串接，而綠地部分，綠

一也會與綠二串接，延伸綠地用地使用效益。

西側基地內則規劃公一公園，設計上亦要求設

計單位洽詢地方公民團體或里長，瞭解地方需

求，結合當地特色作為規劃藍圖。 
 

八、會議結論： 

感謝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及鄉親踴躍參加，今天所提的陳述意

見，已由列席單位現場答復，而本次會議資料亦可於專案網站下

載參閱，會議紀錄將於會後彙整公告及寄發給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及陳述意見人，各位倘於參閱相關資料後有其他意見或疑義，亦

可於後續相關會議提出。 

九、宣導事項 

(一) 本 府 已 設 置 板 橋 埔 墘 4-7 區 段 徵 收 案 專 案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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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uchien4-7.com.tw），主動公開本區段徵收相關

訊息，歡迎各位民眾善加利用，以即時掌握最新資訊及下載

資料。 

                      板橋埔墘 4-7區區段徵收專案網站連結 

  手機掃描右方條碼即可連接 

 

(二) 申請「指定送達處所」，登記案件重要公文不漏接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為自然人，可向地政事務所申請以國內

特定門牌地址一處做為地政事務所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經申請「指定送達處所」後，地政事務所送達相關公文書時，

將優先寄送所有權人指定之送達處所，解決所有權人未居住

在戶籍地無法及時收受通知之情形，滿足民眾實際需求。 

詳情請參地政局網站首頁>業務專區>登記>指定送達處所 

 

手機掃描右方條碼即可連接 

 

十、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新北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電話：02-29603456分機 3522    吳先生 

地址：新北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24樓 

十一、散會：114年 3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20分 






